关于开展黑龙江省优秀科技工作者推荐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省级学会、协会、研究会，各市（地）科协，各系统科协： 

    近年来，我省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创新、求实、协作、奉献的精神，辛勤工作，默默奉献，为我省科技水平提高、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做出了重要贡献，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和突出代表。根据《黑龙江省优秀科技工作者评选表彰办法》，省科协决定对全省优秀科技工作者进行表彰，授予“黑龙江省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现将推荐评选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落实中央书记处关于大力举荐表彰优秀科技人才的指示精神、全国人才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国科协人才和调宣工作会议精神，通过表彰优秀科技工作者，大力弘扬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风尚，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先进人物为榜样，投身建设创新型省份伟大事业，推动形成创新型科技人才竞相涌现、创造活力竞相迸发的良好局面，为更好地实现我省科学技术跨越式发展、加快推进“八大经济区”“十大工程”建设、实现我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提供有力人才保证。 

     二、推荐评选范围和推荐名额 

    （一）推荐评选范围。在我省以主要精力和时间直接从事科研、开发、推广、普及和服务工作的科技工作者。 

    “黑龙江省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对被授予者只授一次，为终身荣誉。曾获得过此荣誉的人员不再进行推荐评选。 

    （二）推荐名额。黑龙江省优秀科技工作者共分配名额60名。详见《名额分配表》（附件1）。 

    三、推荐评选条件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具有爱国主义精神、求实创新精神、拼搏奉献精神、团结协作精神，模范遵守科学道德，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一）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或科研辅助工作中，有创新性成果或推动学科和技术发展； 

（二）在企业生产实践中，开发或应用新技术，取得明显经济效益； 

    （三）在农业生产中，推广先进实用技术，有效促进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保障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 

    （四）在科普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 

    （五）在卫生医疗等公益事业中，为公众提供优良的科技服务并广受好评。 

    四、推荐评选办法和要求 

    （一）明确职责，规范程序。各省级学会、协会、研究会负责推荐本学科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各市（地）科协负责推荐本地区各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各系统科协负责推荐本系统的科技工作者。推荐评选工作要坚持自下而上，推荐人选由基层单位推荐产生。各推荐单位要对推荐人选进行考察，征求其所在单位及有关方面的意见，要成立评审委员会，对候选人进行评审。 

    黑龙江省优秀科技工作者评审委员会将对推荐人选进行差额评选，确定50名黑龙江省优秀科技工作者获奖人选。同时，从中评选产生20名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候选人人选及1名十佳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提名人选。经省科协常务委员会批准审定后，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将在媒体对黑龙江省优秀科技工作者获奖者、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候选人、十佳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提名人选进行公示。 

    （二）严格标准，确保质量。推荐评选工作要坚持以科技工作者的思想品质、精神风貌和工作实绩为衡量标准，严格把关，优中选优。推荐出来的科技工作者要品德高尚、事迹感人、业绩突出，确保先进性、典型性和代表性。（三）面向基层，注意比例。推荐评选的重点是在各个领域一线工作的科技工作者。推荐评选过程中，要适当考虑女性、青年、少数民族科技工作者的比例。各市（地）科协要注重推荐对象在科研、企业、农村、科普、服务等工作领域的分布。 

    （四）加强监督，严肃纪律。推荐评选工作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充分发扬民主，做到社会公认。推荐过程要有广泛的群众参与；对被提出异议的推荐对象，要认真进行调查，及时提出处理意见。要严肃评选纪律，对伪造身份、编造事迹、未严格按照评选条件和规定程序推荐的人选，经查实后撤销其评选资格，取消相应名额。 

    （五）把握进度，按时报送。各推荐单位务于9月10日前，将推荐材料的纸质版和电子版一并报送黑龙江省优秀科技工作者评审委员会办公室，逾期视为自动放弃。推荐材料包括：推荐工作情况报告一份（内容包括推荐工作程序、评审情况、推荐人选排序和评审委员会名单等）、排序后的推荐对象信息汇总表（附件2）一份、《黑龙江省优秀科技工作者推荐表》（附件3）一式五份。 

    本文件及相关附件材料可登陆黑龙江省科协网站，在“表彰奖励”栏目中下载。网站地址：http://www.hljkx.cn/。 

    五、表彰办法 

黑龙江省科协将对获奖人员进行表彰和宣传，授予“黑龙江省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颁发荣誉证书和奖章，在有关媒体上对获奖人员的先进事迹进行宣传。
六、组织领导 

    在黑龙江省科协常委会领导下，成立黑龙江省优秀科技工作者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会主任由省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闫永华同志担任，副主任由省科协专兼职副主席担任，成员为省科协机关有关部门、省级学会、地方科协、基层科协的负责同志，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评审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省科协组织人事部，负责组织、联络等日常工作。
